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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and Power:  
An Overview of Guojia Zhuxi (President) of China

張佩琦（Chang, Pei-Chi）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在中共 �0年的政權過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職，從集所有光芒於一身，

到被貶為一文不值遭到廢除，再到重新被提出設立並重現光輝，其天壤之別的過

程，說明了國家主席在中共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微妙與特殊。

本文對國家主席加以初步探究，除了解發展歷史外，並從歷次憲法的規定與國

家主席制度的演變，說明國家主席制度的內涵，分析其與現代國家元首的異同，認

識國家主席制度的特性；再透過歷任國家主席、副主席的更迭與其職權的表現，分

析國家主席的真實角色與權力差異，說明國家主席在政治權力競逐上的意義，本文

以為國家主席確實在國家制度與政治權力上發揮作用，但作用的強弱仍取決於中共

內部的規範。

關鍵字：國家主席、制度、權力、元首

壹、前言

今（�00�）年�月��日，在中國大陸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兼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獲選為

國家副主席受到高度關注，主要原因在於政治接班的現實下，習近平成為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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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胡錦濤時代」的新領導核心第一人選。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以黨領

政」，甚至「以黨代政」的政治運作現實下，中共黨內的權力才是中國大陸政

治權力的重心所在，而國家機關中的政治地位是相對應於黨內權力的投影，
�
習

近平在中共十五大時是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大時成為中央委員，十七大躋身中

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常務委員會委員，相較於胡錦濤十六大正式接班前，十四

大時即已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常務委員的經歷相比，顯然習近平的黨內資歷

仍有待強化，但習近平卻已被視為「第�代準領導」，主要考量因素應是在於習

近平的國家副主席身分，依據中國大陸憲法的制度性規範，國家主席並不具有

實質上的國家領導權力，但是在中國大陸政治權力上的意義顯然則不止於此。
�

中共建政之初，即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職，����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一部憲法公布時，明確規定了「國家主席」作為正式國家代表職權的行使者。

依據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來看，國家主席的一切作為基本上都必須根據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只是一個虛位國家元首的角

色，並沒有實質上的領導權力。但是在中共�0年的政權過程中，國家主席一

職，從集所有光芒於一身，到被貶為一文不值而遭廢除，再重新被提出設立，

其天壤之別的過程，足以說明了國家主席在中共政權中角色的微妙與特殊，其

政治上的意義遠遠超過在憲法上的象徵性元首意義。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元首制度的一波三折，對於國家體制、政治運

作必定造成影響，雖然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中一直有補充缺少國家主席制度

的機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存在，但在國際慣例與國家體制分工

上仍然不夠，在建全國家體制、國家機關間之分工，及國際交往方面而論，國

家主席都有制度上正面的作用，也更符合國際禮儀與習慣。
�
就政治體制的研究

來說，是值得加以深入了解的課題。

中國大陸的人治色彩一向濃厚，職位的高低並不一定代表權力的大小，在

中國大陸歷任�屆�位國家主席的扮演下，國家主席一職擁有著不同的角色定位

與權力表現，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說，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題目。

� 這可由國家機關領導人的人事形成中瞭解，黨內決策是一切人事安排的組織基礎。參見朱光磊，當代中
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頁���-��0。

� 參考「通向最高權力的臺階─國家副主席」，信報，�00�年�月��日，第��版。
�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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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望能對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加以深入探究，除了解這個制度的發展

歷史外，並從其憲法之規定與一般現代國家元首的職權加以比較了解此一制度

的內涵，並希望透過對制度的認識，與歷任國家主席的實際工作的探討，對國

家主席的真實角色與實質權力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

貳、國家主席的歷史演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簡稱「國家主席」，依其憲法規定而存在，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正式代表，憲法上並未言明為國家元首，但依國際傳統，

其實就是國家元首，也就是該政府的正式代表。在中國大陸憲法的�次制訂與

修正過程中，國家主席制度也隨之起伏更變，依國家主席的存廢，基本上可

分為�個時期，分別是建立期（����-����）、中斷期（����-����）、重建期

（����-����），和法制期（����-迄今）。

中共建政起至���0年憲法修正草案提出前為止，是國家主席的建立期，共

計��年。在中國大陸的第一部憲法制定前，是以����年�月��日通過的中國政治

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準憲法的依據，����年�月�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

與委員，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並不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而只是中央人

民政府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
依

大陸學者見解，是屬於集體式的國內元首型態。
�
但是在日常政治活動時，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實際上執行了國家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職責。
�

����年�月�0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正式通過中共建政後第

一部憲法─五四憲法。第二章「國家機構」第二節「國家主席」正式載明國

� 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章政權機關中第��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委員會，並付之以行使國家權力的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條明文規定「中
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領導國家政權。」第�條規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則
僅為「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並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

�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頁���。
� ����年�0月�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即由毛澤東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分宣告成立並宣讀政府第
一號公告，�0月��日，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正式建交的蘇聯大使，遞交國書的對象也是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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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席的設置，並選舉出毛澤東、朱德為第�任國家主席、副主席，實踐了國家

主席制度。

����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為第�屆國

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國家副主席；����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次會議上，第�屆國家主席、副主席均獲連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展開

後，����年�0月��日中共�屆��中全會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

內外一切職務。」����年��月�日劉少奇在拘禁中死亡，國家主席缺位，初建期

已告中止。

���0年�月�日中共�屆�中全會上，通過「憲法修改草案」，
�
並決定在「適

當的時候」召開第�屆全國人大會。
�
這分草案將國家主席予以廢除，正式宣告國

家主席的中斷期就此開始。但是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遲至����年

才召開，�月��日通過的七五憲法不設國家主席，原屬國家主席的相關職權，由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分別吸收。文化大

革命結束�年後，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通過的七八憲法，依舊維持

了不設國家主席的國家機關設計，但增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在立法與外交權的職責。
�

在中斷期的��年中，前�年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正式修改五四憲法關

於國家主席的規定，基本上是先由董必武、宋慶齡以國家副主席的身分共同代

行主席的職權，����年起，由董必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主席」名義行使

相關職責，
�0
但這��年中，國家副主席均未依憲法第��條第�款「主席缺位的時

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職位」規定繼任其職位，而在七五憲法後，國家主席才

真正遭到廢止。

���0年�月�日，中共中央向第�屆全國人大第�次會議提出了「關於修改憲

� 這分憲法修改草案雖然在���0年�月�日中共�屆�中全會上通過，但是由於批陳整風與���事件等政
治鬥爭的影響下，直到����年�月��日才由張春橋在�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報告。參見許崇德
（�00�.0�）「中國共產黨八十年與中國憲法的發展」，法學家，�00�年第�期，資料來源：法信網，
http://www.law���.com/n���c��.shtml。

�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次全體會議公報，資料來源：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
�0years/lici/�/�-�/0.htm。

� ��憲法第��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接受
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
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授予國家的榮譽稱號。」

�0 ����年�月��日，董必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主席」名義致科威特國慶賀電，同年�月，宋慶齡仍以
副主席身分會見斯里蘭卡總理，即可明白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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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伴隨著中共政治方向的變化，
��
國家主席終

於在����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通過的八二憲法中第三章

第二節獲得重建。����年�月�日，第�屆全國人大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李先念、烏

蘭夫擔任國家主席與副主席，再次落實國家主席制度，重建期正式開始。而後

����年�月��日，第�屆全國人大會第�次會議中楊尚昆、王震成為第�任國家主

席與副主席，�年後天安門事件對中共中共領導階層造成重大影響，但國家機關

領導並未受到波及，楊尚昆與王震順利完成任期，國家主席的重建獲得確保，

並順利在����年與����年選舉江澤民連任兩屆國家主席，並先後由榮毅仁與胡

錦濤出任國家副主席。

����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進行八二憲法的第�次

憲法修正案，通過新增憲法第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憲法明示依法治國的同時，國家主席也已依法

進行四任的更迭，經過��年的重建後，國家主席制度已規律化、正常化地進入

法制期，�00�年�月��日，第�0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上，胡錦濤副主

席接任第�任國家主席，曾慶紅擔任國家副主席。�年後的�0屆全國人大第�次會

議，通過第�次憲法修正案，國家主席「發布戒嚴令」修正為「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並明文新增國家主席代表國家「進行國事活動」的職責。第��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在�00�年�月選舉胡錦濤連任第�任國家主席，並由習近

平接任副主席。

參、國家主席制度的內涵

現代國家元首之類型大致可分為：世襲君主（hereditary monarch）、民選君

主（elected monarch）、民選政府首腦（elected head of government），及行政委員

會（collegial executive）等�類，主要的功能包括：象徵性和儀式性功能以及統治

的功能。
��
在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國家元首的權力與其國家領袖名分的落差是有

�� ����年��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後，����年�月��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
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為第�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恢復名譽，為恢復設立
國家主席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資料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資料庫，http://cpc.
people.com.cn/GB/�����/�����/�����/�����/�������.html。

�� Austin Ranny著，倪達仁譯，政治學（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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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不同，這主要取決於行政治理權的存在與否，總統制的國家元首除了

具有象徵性、儀式性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擁有實際的行政統治權力，內閣制

的國家元首則僅具象徵、儀式的功能差異極大。這也就是「虛位元首」（figure 

head）與「政府首腦」（head of government）的權力差異所在。
��

依據大陸官方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最大的特色在於，國家主席不只

是一個職務，而是一種國家機關，是中國大陸國家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早在

劉少奇進行中國大陸第一部憲法草案報告中，就說明「共和國主席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下的一個國家機構，它不是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相對立的，它是

最高權力機關的組成部分。」也就是以一種國家機關的型式，與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結合起來行使集體的國家元首職權。
��
這種設計思考與共產黨

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有類似之處。史達林就曾對蘇聯的國家元首作過如下的說

明：「蘇聯的總統是集體的─這就是蘇維埃主席團，包括蘇維埃主席團的主

席在內，這個主席團不是由全國人民，而是由最高蘇維埃選出，並應向最高蘇

維埃報告工作。」
��
所以在傳統大陸學者的觀點中，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並不等

於「虛位元首」，而是「集體國家元首」的一種類型。
��

儘管憲法並未序明國家主席為國家元首，但無論是五四憲法或八二憲法中

的國家主席，最重要的作用都在於代表國家，其職權以象徵性、禮儀性為主，

國家主席沒有個人決策權，職權需配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職權行

使，亦即國家主席行使職權必須以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為依據，

舉凡法律公布、官員任免、榮典授予、司法特赦、軍事戒嚴、宣戰、使節交換

與條約締結等，國家主席都必須在全國人大或常委會的決定下行使其權力，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家主席並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也無須為政府行政負責，實際上與虛位式的國家元首之權力是十分相

似的，而近年來，在出訪邦交的實踐中，國家主席單獨承擔國家元首的職責已

�� 依據政治首腦權力的差異，可分為八級，第八級即是「虛位元首」。參見嚴家其，首腦論（臺北：遠流
出版公司，����年��月），頁�0-��。

�� 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年），頁�0。

�� 史達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蘇聯外國人書籍出版局，���0年），頁���。轉引自劉清波，中共
憲法論（臺北：作者自行出版，����年�月），頁���。

�� 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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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常態，大陸官方也正式單獨以國家主席作為國家元首。
��

一般國家元首的實際職權分為：外交權（交換使節、締結條約、宣戰

權）、軍事權（統帥權、戒嚴權）、行政權（發布命令、任免官吏、授予榮

典）、立法權（公布法律）、司法權（赦免權）等�方面，基本上來說，中國大

陸國家主席都擁有這�方面的權力。

在憲法修訂的變化過程中，國家主席的規定只見於「五四憲法」第二章

第二節與「八二憲法」第三章第二節，其相關規定條文內容，基本上精神是一

貫的，但在部分的規定上有所差異，例如：選舉方式、權力來源、職權項目、

職權行使等方面有其一致性存在，但是在資格限制、任期、連任、職權實際內

容、缺位補選等方面的規定則多有不同，其異同處參見表�。

表 1　「五四憲法」、「八二憲法」關於國家主席規定之比較

項目規定 五四憲法 八二憲法

法源基礎 憲法第�章第�節（§��∼§��） 憲法第�章第�節（§��∼§��）

選舉方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

資格限制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歲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民∼§��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歲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任期 任期四年∼§��
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

∼§��

連任限制 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權力來源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

定∼§�0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決定∼§�0

立法權

（公布法律）
公布法律和法令∼§�0 公布法律∼§�0

行政權

（任免官吏）

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秘書長、國防委員會副

主席、委員∼§�0

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

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

計長、秘書長∼§�0

行政權

（授予榮典）
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0 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0

�� ����年�0月��日發布之「中美聯合聲明」中，多次以「兩國元首」代稱美國總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即可理解大陸官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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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權

（發布特赦）
發布大赦令和特赦令∼§�0 發布特赦令∼§�0

軍事權

（戒嚴權）
發布戒嚴令∼§�0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0

外交權

（宣戰權）
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0 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0

外交權

（交換使節）

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外國使

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

��

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

動，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

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

外交權

（締結條約）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

定，批准同外國締結的條約∼§��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的決定，批准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

條約和重要協定∼§��

軍事權

（統帥權）

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

席∼§��

行政權

（行政指導）

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擔任最

高國務會議主席∼§��-�
最高國務會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

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長、國務院總理和其他有關人員參加。

∼§��-�
最高國務會議對於國家重大事務的意

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提交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國務院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討論並

作出決定∼§��-�

副主席職權

副主席協助主席的工作∼§��-�
受主席委託，可以代行主席之部分職權

∼§��-�

副主席協助主席的工作∼§��-�
受主席委託，可以代行主席之部分

職權∼§��-�

職權行使期
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

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職為止∼§��

行使職權到下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選出的下一任主席、副主席就職為

止∼§��

副主席代理
主席因為健康情況長期不能工作的時

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

主席缺位
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職

位∼§��-�
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

席職位∼§��-�

副主席缺
副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全國人大會

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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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規定

主席、副主席都缺位的時候，由全

國人大會補選，在補選以前，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席

職位∼§��-�

罷免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副主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中華人

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在中國大陸憲法的條文中，主要是以對內和對外兩方面來加以規定國家主

席權力，也就是五四憲法第�0和��條，以及八二憲法第�0和��條的規定，對內

的職權包括了：公布法律、任免官吏、授予榮典、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

狀態（發布戒嚴令）、宣戰、發布動員令等�項，對外的職權則包括了：代表國

家接受外國使節、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准和廢除與外國締造的條約和

重要協定等�項。

儘管五四憲法或八二憲法都明示因此國家主席必須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行使職權。然而，五四憲法下的國家主席，還

擁有第��條「軍事統帥權」與第��條「行政指導權」的設計，統率全國武裝力

量的國防委員會主席職務與最高國務會議召開權力，賦予了國家主席超越虛位

元首的實質政府首腦權力，在這兩部分的權力行使上，國家主席是不需要配合

全國人大或常委會的，在這兩部分的國家元首權力上，國家主席並不需與全國

人大常委會分享。國家主席獨享的國家軍事統帥及最高行政指導權力，使得五

四憲法下選出的國家主席在實際上可以進行行政乃至國家的治理，其獨立代表

性與政治權力是十分充足的，並不是真正的虛位元首。

在歷經國家主席的中斷期後，八二憲法修正後，原來五四憲法中國家主席

擁有的第��條「軍事統帥權」改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
��
第��條的「行政指導

權」則回歸國務院總理掌理，
��
八二憲法修正下的國家主席的職權更加貼近現代

一般虛位元首的職權內容，顯示了與國際傳統接近的設計思考，對國務活動的

�� ��憲法第��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取代��憲法第��條：「中
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 ��憲法第��條第�、�項規定：「總理領導持國務院工作。⋯⋯總理召集和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
院全體會議。」修正了��憲法第��條僅明示：「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的規定，也可視為同時結合並
修正了��憲法第��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並擔任最高國務會議主
席。」與第�0條：「總理領導國務院的工作，主持國務院會議。」的規定。



33

制度與權力：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初探專題研究

規範化及國際交往的正常化都會有所助益，
�0
而國家主席的所有職權都必須根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才能實行，也

更突顯了國家主席僅具象徵性、儀式性的意義。

此外，在國家主席的產生、任期、連任限制、副主席、缺位規定，及補選

規定等方面的設計，八二憲法的修正，也顯示了中國大陸在體制法制化與一致

化上的期待，例如：任期由四年改為與全國人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

得超過兩屆，加入副主席缺位規定─由全國人大會補選，主席、副主席缺位

補選以前的規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席職位。這些詳細的

規定，說明了中國大陸在經歷過倒退過程後的反省，���0年憲法修正案中毛澤

東的永遠主席化，七五憲法中國家權力由黨機構行使，例如：中共中央向全國

人大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造成的黨政嚴重

不分，而公布法律，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戒嚴令等其他職權，也

未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吸收，造成無人行使的情況。都對中國大陸的正常政治

體制與政治運作產生破壞，對於國家主席在任期、連任限制、副主席、缺位和

補選的進一步規定，正是為了保障國家主席制度能得到順利運作，建立法制化

的制度。

國家主席制度，在建立、中斷、重建�個時期的洗禮下，其憲法設計已確

立為現代虛位國家元首制度功能─國家代表的象徵，亦即國家主席不直接處

理國家行政事務，也不能單獨決定國家事務，其權責與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權責相聯繫，但卻又獨立於全國人大機關之外，使國家主席擁有崇高的

地位、限制的職權，發揮象徵、儀式性的作用。不但利於中國大陸國家政治體

制、機關體制、國際形象的建立，也有助於政治體制上的穩定，����年以來出

任的國家主席，都有此類功效。

�00�年�0屆全國人大第�次會議的第�次憲法修正案，更透過國家主席代表

國家「進行國事活動」的職責，正式賦予國家主席承擔內政、外交上國家活動

的權力，
��
更進一步地強化國家主席的國家代表性。

�0 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頁��。
�� 在此之前，國家主席以「國事」為名的活動僅止於出訪國外或邀請他國元首到訪的「國事訪問」，八二
憲法下選出的國家主席，從李先念起，每任國家主席均有「國事訪問」紀錄，但正式以「國事活動」為
名的活動，則到今（�00�）年才正式出現，可見中國大陸配合法制化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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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家主席角色與權力的演變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的大幅變化過程，除了政治制度變遷的意義，也是國家

主席職務的角色與權力變化過程。依循制度變化的歷程，國家主席角色與權力

變化過程一樣可以劃分成為�個時期�個階段。

一、建設期（1949.09-1969.04）

（一）「一屆政協」至「一屆人大」（����.0�-����.0�）

中共正式建政前，����年�月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

議，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成立前，這個統一戰線組織代行全國人大的職

權，通過了具有準憲法性質的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了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毛澤東與副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等�人，

副主席中前�人為中共黨員，後�人為非黨人士。

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地位類似國家主席。但是當時採行的是集體國

家元首型態，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而不只是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
��
這除了與中共中央「集體領導」的傳統思想有關外，也是為了展

現全國不分黨派的團結而設計的，這可以從副主席人選的安排中看出端倪。

當時以毛澤東在黨、軍的地位與權力，毛澤東無疑已是全中國大陸獨一

無二的領袖，但是要更加強毛澤東的領導合法性，政方面的權力賦予仍有其必

要。雖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的一名成員，並不完全

代表國家元首，但是「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以及政務院「在中央

人民政府委員會休會期間，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負責，並報告工作」的規定，

使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實質上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為了掌握國家發展的主控權，

毛澤東必須擔任此一職位，開始將黨、政、軍�位的地位、權力集於一體。

（二）「一屆人大」至中共「九大」（����.0�-����.0�）

劉少奇曾指出國家主席的設置是「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並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以來建設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經驗」而決定的，
��
也就是延續了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設置的基本精神，但是不同之處在於國家主席已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正式代表。同時第�屆全國人大也依據憲法的規定，選舉中共黨內排名第�

��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
��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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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澤東擔任第一任國家主席，朱德為第一任國家副主席。

毛澤東就任國家主席之際，同時也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

主席，只是透過全國人大的民主機制後，名正言順取得憲法賦予在國家層次上

的軍事與行政權力，真正合法地集黨、政、軍各層面的主席地位於一身。毛澤

東同時兼具各主席的職務於一身，實在難以確實說明擔任國家主席職位所扮演

的角色真面目及掌握的權力。

不過有一項指標或可作為瞭解國家主席角色與權力的參考，那就是最高國

務會議，國家主席可以透過這個不定期、不定內容、不定人員的會議，對國家

重大事務做出影響。����年毛澤東有關「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各民主

黨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百家爭鳴」等方針的提出，以及����年初「關

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報告、方針都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

表的。在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的�年中，最高國務會議一共召開了��次，
��
平均

每年每季都會召開一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以國家主席身分對國家重要事務

做出影響的重視，也可以瞭解在這段期間，國家主席的角色決不是單純的虛位

元首，毛澤東除了以中共中央主席身分領導中國大陸外，也充分運用並發揮了

國家主席的權力。

����年初，毛澤東提出不再連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但是中共中央也決定，

在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後，「他仍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

「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

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

在毛澤東於國家政務退居二線後，����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次會議，劉少奇被選舉為第�屆國家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國家副主席。

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分，自此接替毛澤東以往在國家政事上的工作。

在這段期間的最高國務會議召開過�次，平均�年多�次，比起毛澤東時顯然遜色

不少。在這段期間內劉少奇在經濟工作上的作為不少，但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副

主席的身分遠比國家主席的身分重要，顯然劉少奇的國家主席權力遠不如毛澤

東。

�� 壽孝鶴、李雄藩、孫庶玉主編，中國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頁���。共和國領袖大辭典編委會，國家主席的制度與權力（成都：成都出版社，
����），附錄一。

�� 人民日報，����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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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外交上的表現，劉少奇顯然較毛澤東風光，����年劉少奇以國家主

席身分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越南、北朝鮮等�國，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的首例。
��

在劉少奇接替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後，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突顯出來

了。���0年毛澤東再次提議編輯出版「劉少奇選集」，並得到中共中央的同

意。����年�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會見毛澤東時，毛澤東提到有關繼承人問題

時說：「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

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

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
��
這段話不僅明確了劉少奇

的接班地位，也可以看出這時國家主席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繼承人的角色。

����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劉少奇、宋慶齡、董

必武連任國家主席與副主席。劉少奇在到����年�0月前近兩年的國家主席任期

中的重要工作，只有�次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在����年�月出訪巴基斯坦、阿富

汗、緬甸。����年�月中共中央�屆��中全會上，劉少奇被解除中共中央委員會

副主席職務，黨內排名也由第�降至第�，中共中央主席繼承人的地位亦就此結

束。

文化大革命展開後，毛澤東發表「砲打司令部」大字報，正式開始對劉

少奇的強烈批判與鬥爭，劉少奇被迫「退下來」，停職留薪，暫時保留頭銜。

在紅衛兵的批鬥過程中，劉少奇被指為「中國第一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當權

派」、「中國的赫魯雪夫」、「中國頭號走資派」，他的妻子王光美則因與劉

少奇出國訪問時的穿著「奇裝異服」，成為紅衛兵批鬥的理由。����年身為國

家主席的劉少奇在沒有經過正式合法程序的情況下，被補入獄，����年�0月��

日中共�屆��中全會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年�月中共「九大」召開，未再交代�屆��中全會有關劉少奇的決議，卻由

林彪詳述鬥爭劉少奇的經過和意義。國家主席一職在「以黨代政」的現實下已

無任何地位。

�� 毛澤東的外交出訪，僅限於訪問蘇聯�次，����年係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分出訪，����年則是以中共
中央主席的身分出訪，均非國家主席出訪。

�� 轉引自李豫，毛澤東與共和國元勛（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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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斷期（1969.04-1982.11）

（一）中共「九大」至「四屆人大」（����.0�-����.�）

����年��月，劉少奇在非法拘禁中死亡，國家主席職位自此空缺。���0年

�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召開四屆人大與修改憲法的意見，同

時也提出不再設置國家主席的建議。作為當時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卻堅

持要設立國家主席，甚至指國家主席是憲法的靈魂。但毛澤東仍然表示不考慮

當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
��
有關國家主席設置與否的爭議，一直持續到�月

中共�屆�中全會召開。會議中，林彪以「毛澤東是天才」的論點，聯合陳伯達

等，力主設置國家主席，但是在毛澤東的批判與堅持下，
��

�月�日中共中央通

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將�0�條的憲法縮減為�0條，確定廢除

國家主席的建制，國家主席設置的爭議至此拍板定案。在毛澤東看來，主張國

家主席設置必要性的論點，「就是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

權」，毛澤東對國家主席角色的評價，由政治接班人的高度期許，轉變成為分

裂奪權的陰謀者，國家主席的廢除，自然勢在必行。

但是�屆人大直至����年才召開，
�0
在憲法正式修訂前，國家主席制度仍

然存在，只是國家主席缺位。根據憲法第��條的規定，國家主席缺位的時候，

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又有劉少奇的前車之

鑑，兩位國家副主席都沒有繼任國家主席。不過在象徵性、禮儀性活動中，董

必武與宋慶齡仍然持續擔負國家副主席責任，代行國家主席的職責。����年以

前，董必武、宋慶齡都仍以副主席身分接受外國新任大使呈遞國書、接見來訪

外賓及參加國慶招待會等活動，����年以後，董必武開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理主席」名義，主要擔負外交上象徵性、禮儀性的活動，至於國防委員會主

席的職權，依舊懸缺，而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取代。國家主席的角色與權力

單純化，僅限於作為國家對外事務中的禮儀性代表。

�� 毛澤東（���0.0�.�0）「關於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取自：
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0��.html。

�� 毛澤東（���0.0�.��）「我的一點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取自：http://www.
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0��.html。

�0 ���0年�月�日，中共�屆�中全會通過憲法修改草案，決定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適當時候召開第四屆
全國人大。但同月��日，林彪叛逃，全國人大召開延期；����年�月，在「四人幫」的阻饒下，第四屆
全國人大再次延遲，直至����年�月，第�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才得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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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屆人大」至「五屆人大」前（����.0�-����.��）

����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月��日通過新的

七五憲法，七五憲法中沒有了國家主席的規定，國家主席的中斷期正式宣告就

此開始。國家主席原有的職權，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予以吸納，國家

主席的名稱終於從憲法中消失。

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在����年�月�日通過七八憲法，當時中

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權力基礎來自毛澤東的賦予，這使得中共中央的政策仍無

法完全走出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範圍。七八憲法仍然不能擺脫七五憲法的基本精

神，繼續維持了沒有國家主席的國家機關設計。

����年��月��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屆�中全會，正式展開了中國大陸的全

面重建。���0年�月中共中央向�屆全國人大第�次會議提出「關於修改憲法和成

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建議」，全國人大決議接受，就此開始了新憲法的修改過

程，也為國家主席制度的重建創造了新機。

從���0年�屆全國人大第�次會議決議修改憲法後，在健全國家體制、明確

國家機關分工、符合國際禮儀與交往習慣等考量下，
��
恢復國家主席設置的思考

已不可避免。���0年�月中共��屆五中全會，正式為劉少奇平反，對於這位國家

主席的重新評價、再次肯定，也是國家主席一詞重新恢復地位的開始。����年�

月��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授與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在由毛澤東明令宣布不設國家

主席後的��年，此一舉動更明白宣示了國家主席重新設置的必然性，也可察覺

國家主席的名譽性、代表性將是此一職務的核心價值。

三、重建期（1982.12-1993.03）

（一）「五屆人大」第�次會議至「八屆人大」前（����.��-����.0�）

在歷經兩年半多的憲法修正準備工作後，����年��月�日第�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第�次會議通過中國大陸第四部憲法─八二憲法，新憲法的第三章第二

節重新寫入了國家主席制度。八二憲法有關國家主席規定的基本精神與五四憲

法大致相同，但是五四憲法中賦予國家主席實質統治的相關權力沒有被納入，

國家主席職責完全單純化，亦即根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行使

�� 參見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釋義（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王勁松，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與政治（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年），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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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性、禮儀性的相關職權。

八二憲法發布後第�年，����年�月�日第�屆全國人大會第�次會議，選出李

先念擔任國家主席，烏蘭夫為國家副主席。李先念在國家主席任內，除了一般

根據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行使的日常事務外，最重要的工作是以

國家主席身分出訪友邦，從����到����年是年年都有出訪記錄。較之前三任國

家主席的外交活動，第�任國家主席在外交上的代表性意義顯然增加，也可以看

出在國家主席制度重建後權力的限縮。

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在����年�月�日選舉楊尚昆為國家主

席，王震為國家副主席。在第�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的模式下，楊尚昆以國家主席

身分所能行使的權力，基本上也是以外交上的出訪活動為重點。但是楊尚昆在

當選國家主席之際，也同時當選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雖然國家主席與國家中

央軍委副主席分別是兩項職務，不同於五四憲法時期國家主席即為國防委員會

主席的結合，但是在八二憲法已改變五四憲法的這項規定下，楊尚昆兩項職務

集於一身的事實，也顯示出國家主席一職又有成為權力集中之象徵性代表的趨

勢。

（二）「八屆人大」至「九屆人大」（����.0�-����.0�）

中共在歷經����年天安門事件後，在鄧小平的刻意安排下，所謂「第三

代集體領導」於是出現，而領導的核心─江澤民，也在中共中央全體的同意

下，
��
開始將權力集中於江核心。����年�月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

議，江澤民當選國家主席，非黨人士榮毅仁出任國家副主席。江澤民擔任國家

主席職務的最大意義，不在於使江澤民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代表，而是

中共再一次將黨、政、軍的權力結合在一起的象徵。江澤民早已擁有中共中央

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與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國家主席的權力展

現，主要仍在於外交層面，特別是以國家主席身分，在國際場合充分傳達國家

合法領導人的訊息。

����年�月第�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次會議，江澤民再次當選為國家主

席，胡錦濤任副主席。在鄧小平身後，江澤民連任國家主席，除了代表中共中

�� 鄧小平在����年�月��日與中共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江澤民是中共中央大家同意的第三代集體
領導的核心。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頁�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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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對集中權力的看法沒有改變，也是相信這樣的作法有利於政治局勢的穩定。
��

四、法制期（1998.03-迄今）

����年�月，�屆人大第�次會議通過新增憲法第五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

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憲法中明示依法治國，說

明了中共已確定將透過法律與國家政治體制來強化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屆

全國人大選舉胡錦濤任國家副主席，�0屆全國人大胡錦濤任國家主席的過程，

再次開始了中共將國家主席職務納入國家領導人接班培訓制度的一環。在��年

的重建後，國家主席依法規律地、正常地順利完成多次更迭，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代表的法律與政治地位已獲得確立，�00�年起，國家主席增加了代表國家

「進行國事活動」的職責，更凸顯出國家主席在國家政治體制的獨特地位，因

此，在國家主席制度中黨的領導必須更加確定，不只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也

必須突出黨的領導，從�屆人大到��屆人大，三任國家副主席都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可看出中共中央貫徹黨政合一的思考，國家主席制度又再次被賦予中

共最高領導權力的象徵意涵。

伍、國家主席權力、傳承的分析

依中國大陸歷次憲法有關國家主席設置的規定來看，在中共政權成立的�0

年中，國家主席制度歷經了�階段的演變，產生了�任國家主席，由�位中共領導

人擔任：

建設期（����.0�-����.0�）：由政協第�屆會議召開到中共「九大」召開為

止，計�0年。也就是五四憲法期間。分別由毛澤東（����.0�-����.0�）、劉少

奇（����.0�-����.0�）�人擔任。

中斷期（����.0�-����.��）：始於中共「九大」召開，結束於�屆全國人大

第�次會議召開前，計��年。是七五憲法與七八憲法期間。����-����年期間國

家主席缺位，由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董必武兩人分擔，代行或代理國家主席職

權。����年至����年期間，國家主席正式廢止。

重建期（ � � � � . � � - � � � � . 0 �）：從 �屆全國人大第 �次會議至 �屆全國

�� 鏡報月刊，����年�月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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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第 �次會議，即為八二憲法施行後的 � �年，共有 �任國家主席，分別

是李先念（ � � � � . 0 � - � � � � . 0 �）、楊尚昆（ � � � � . 0 � - � � � � . 0 �）與江澤民

（����.0�-����.0�）的第�任任期。

法制期（� � � � . 0 �以降）：從�屆全國人大第�次會議到今（� 0 0 �）年，

計�0年，一樣是�任國家主席，由江澤民（���� .0�-�00� .0�）續任與胡錦濤

（�00�.0�-   ）的兩任組成。

這�任、�位國家主席的角色與權力是大不相同的，從前述制度與權力的

歷史回顧中可以了解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制度，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人擔

任，其角色與權力就會有所差異，這不單純是因為憲法賦予權力的不同，更重

要的原因是「人」的因素。在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下，國家主席必然要是

中共黨員，
��
這�位國家主席，每一位在國家主席任期中，都仍有其他黨、軍職

務在身，所以，每位國家主席的黨內地位與權力就成為影響其國家主席職務能

發揮何種角色與能力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唯有在黨內的排名越高，黨、軍職

務越重要，擔任國家主席才能使該職務的角色與權力得到相應程度的發揮。表�

將每一任國家主席的黨內地位和其他職務列出，可更清楚瞭解這點。

表 2　國家主席兼任黨、軍職務一覽表

人大屆數 國家主席 黨內排名 黨的職務 軍的職務

一屆人大

委員長：劉少奇
毛澤東 七大                � 中共中央主席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國防委員會主席

二屆人大

委員長：朱　德
劉少奇 八大                � 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國防委員會主席

三屆人大

委員長：朱　德
劉少奇

八屆

十一中全會     �
無

四屆人大

委員長：朱　德
未　設

五屆人大

委員長：葉劍英
未　設

��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在����年前一直是民主人士，����年�月��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後，才由�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在�月��日授與獲
得這項榮銜，即可了解，中共對於國家主席必須由黨領導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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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屆人大

委員長：彭　真
李先念 十二大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七屆人大

委員長：萬　里
楊尚昆 十三大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八屆人大

委員長：喬　石
江澤民 十四大            �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國家中央軍委主席

九屆人大

委員長：李　鵬
江澤民 十五大            �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國家中央軍委主席

十屆人大

委員長：吳邦國
胡錦濤 十六大            �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十一屆人大

委員長：吳邦國
胡錦濤 十六大            � 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國家中央軍委主席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從國家主席在黨、軍擔任的職務以及任內成果，可以歸納其不同的角色定

位與權力狀況：

毛澤東： 國家唯一的領導人，國家政務的最高指導人，權力的分配者。 

「三位一體」的絕對權力。

劉少奇： 國家名義上的領導人，國家政務的協助者，權力的繼承者。 

政治的實質權力。

李先念： 國家正式代表，國家政務的諮詢者，權力的分享者。 

形式的代表權力。

楊尚昆： 國家正式代表，國家政務的諮詢、協助者，權力的分享、協調者。 

形式的代表權力、部分實質的政治權力。

江澤民： 國家合法的領導人，國家政務的指導人，權力的協調者。 

「三位一體」的權力。

胡錦濤： 國家合法的領導人，國家政務的指導人，權力的協調者。 

「三位一體」權力。

事實上，中國大陸國家主席制度不論依五四或八二憲法的規定，都是以國

家元首的代表性作為出發點，雖然五四憲法賦予國家主席的權力較為寬廣，但

是國家主席的基本精神仍是虛位元首的設計。但是從國家主席制度的發展歷史

來看，國家主席職位的分量卻不輕，這除了是因為國家主席畢竟是中華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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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的正式代表，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領導、政治繼承的象徵性意義。中國大

陸的政治領導、繼承按鄧小平的看法，可以用領導集團來劃分階段，而每位國

家主席也都是由領導集團中產生，請參見表�。

表 3　中共集體領導核心與國家主席對照表

領導集體 領導時期 領導核心 主要成員 國家主席

第�代領導 ����-���� 毛澤東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
毛澤東

劉少奇

第�代領導 ����-���� 鄧小平
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陳雲、李先

念、彭真、萬里、楊尚昆

李先念

楊尚昆

第�代領導 ����-�00� 江澤民 李鵬、朱鎔基、喬石、李瑞環、胡錦濤 江澤民

第�代領導 �00�-�0�� 胡錦濤 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 胡錦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製表

由上表中，可以發現第�代領導集體的第�位國家主席毛澤東正是領導核

心，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後，後期卻受到領導核心的迫害；第�代領導集體的領

導核心鄧小平並沒有自己出任國家主席，兩位國家主席則都是領導集體的主要

成員；第�代領導集體的領導核心江澤民又恢復了第�代領導的傳統，親自出任

國家主席，並順利交班至第�代領導集體的領導核心胡錦濤。

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歷史足為借鏡，毛澤東時代由於「三位一體」的結

合，使得政治傳承成為權力鬥爭，繼任的國家主席因之成為犧牲者。鄧小平時

代由於國家主席職權已遭到限縮，兩任國家主席的其他黨、軍職務也不如劉少

奇，所以國家主席一職並未捲入權力鬥爭的風波，而順利完成國家主席制度的

法制化。鄧小平時代末期接班的江澤民，在中共中央「穩定壓倒一切」的考慮

下，成為繼毛澤東後再次明白結合黨、軍、政�項最高職務於一身的人物，儘管

在第�代領導集體領導核心鄧小平身後，江澤民已全面掌握最高領導權，但以權

力來源、權力威望而論，江澤民均難以望毛澤東項背，在中共中央力圖法制化

的框架下，且胡錦濤自����年中共十四大起，即已進入中央政治局學習接班的

現實下，都使得傳承的情勢不同於文革時期，第�代領導得以逐步將黨、政、軍

的權力完整交接到第�代領導集團，並成功地將「三位一體」權力交棒給胡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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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

在「三位一體」權力結合的情況下，貫徹黨政軍合一的交班模式將是中共

鞏固執政的必須選擇，以目前情勢來看，按憲法國家主席每屆任期與全國人大

相同均為�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屆的規定，胡錦濤在�00�年續任的國家主席

職務必須在�0��年交出，接替的所謂的第�代領導核心，是否就是新的國家副主

席習近平？相較於胡錦濤在成為領導核心前，已有�0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歷練，習近平將只有�年的政治局常委學習時間，後代領導核心即為前領導集團

中之國家副主席的經驗能否延續，仍有待事實檢證。

陸、結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依據憲法規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代表。

憲法賦予的權力基本上以代表性、象徵性、禮儀性為準，沒有實質的國家領導

權力。特別是在八二憲法制定以來，更是以虛位國家元首為國家主席的基本性

格，不過國家主席的角色與權力並未因此失色。

儘管在����年以後，國家主席的權力不若毛澤東時期的廣泛、實際，在權

力繼承上的角色意義也不比毛澤東時期般鮮明。但����年起，國家主席在依法

交替的過程中，已經是中國大陸政權上的重要標誌，也成為依法治國下，中共

落實黨政合一的重要機制，國家主席在制度上的必要性、獨特性日益清晰。

����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已然於國際社會中崛起的形勢下，作為國家正式

代表與合法的領導人的國家主席，外交事務中的活動空間與權力日益增加，其

地位的重要性必然隨之提升，�00�年起憲法賦予的「國事活動」的職責，更強

化國家主席在國家政治上的絕對代表地位。擔負國家主權代表性的職務，作為

黨領導合法化的機制，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運作過程中，可預期國家主席的制度

與權力將獲得更多的關注，
��
也會是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重要議題。

�� �000年以來，大陸學界陸續提出應明確規定國家主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以及對國家元首統帥
國家武裝力量的正面意見，可以察覺國家主席議題已開始受到關注。參見林秦（�00�.0�）「我國國家
主席制度初探」，中共鄭州市黨校學報，第��期；上官丕亮、鄒煥聰（�00�.��）「前社會主義國家現
行國家元首制度比較研究」，中國律師和法學家，第�卷第�期；許崇德（�00�.0��）「我國國家機構的
發展與完善」，重慶社會科學，第���期。


